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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
審理會台字第12664號聲請解釋案

法務部陳述意見‧檢察司司長林錦村



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具有維護人倫秩序、男女平等、
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，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，
自得制定相關規範，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。

釋字第554號揭示-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受
憲法制度性保障(釋字第362號、第552號解釋)。

立法目的：夫妻相互間忠誠義務，維護婚姻及家庭制度。

2

刑法第239條之立法目的、保障法益及基本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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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之權利或法益

法官王澤鑑曾於釋字第552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闡釋有關婚姻家庭制度，

本諸憲法第22條關於自由權利應受保護，已作成關於婚姻家庭之釋字第372

號等解釋。足見建構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憲法規範，國家負保護義務。

本條規定於刑法第17章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章，且釋字第554號解釋所述之

社會生活秩序，或釋字第748號解釋所提及之基本倫理秩序，均屬社會法益。

此為立法者為落實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係國家保護義務

之立法裁量，基權力分立，對立法權應予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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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或侵害人民何種基本權

 可能干預或限制人民之性自由權、隱私權

 第554號解釋性自由權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，固得自主

決定是否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惟依憲法第22條規定，於不妨害社會

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，始受保障。

 基於婚姻自由而選擇進入婚姻制度後，為維護婚姻、家庭制度及社

會生活秩序所必要，因此有刑法第239條規定，對人民之性自由權

與隱私權適度限縮，第554號解釋亦認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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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罰手段與目的：仍具有相當關聯性

 釋字第554號解釋說明刑法具一般預防功能，本條配偶忠誠義務成為

社會生活之基本規範，增強人民對婚姻尊重之法意識，及維護婚姻與

家庭制度之倫理價值，仍有一定功效，故二者仍具有相當關聯性。

 釋字第509號解釋有關言論自由之誹謗罪

 有認通(相)姦行為得以民事賠償，惟反而對經濟上弱者不利，自非憲

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意。另有聲請意旨認本條因舉證困難，應以侵害

較小之民事訴訟，即可達目的。惟舉證困難之性侵害罪亦有此情形，

則性侵害能否因舉證困難即認違憲？



釋字第748號理由書再次提及釋字第554號解釋通姦罪合憲性。

應否論以罪刑，因各國國情不同，立法機關衡酌如何維護婚姻與家庭制
度而制定之行為規範，如選擇以刑罰加以處罰，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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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554號解釋，有無刑事處罰，刑法
第239條之審查基準：立法機關衡酌定之

難謂與憲法
第23條規定
之比例原則
有所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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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數國家並未宣告通姦罪為違憲：是立法廢除

 美國：目前有18州保留通姦罪之處罰規定(含紐約州)。

 歐陸：均未以通姦罪係違憲。

 德國1969年刪除刑法第172條

 法國1975年刪除刑法通姦罪

 奧地利1997年廢除

 日本：1947年廢除刑法第183條僅就有夫之婦與人通

姦者之處罰規定，亦未認為違憲。

足證多數國
家認通姦罪
非違憲，而
係立法機關
衡酌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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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及兩公約結論

 司改國是會議第5組決議「廢止刑法第239條，若因故無法立即廢止，

應即刻刪除刑事訴訟法239條但書之規定，回歸刑事訴訟法告訴不

可分原則之適用。」

 司改國是會議決議或兩公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─廢除通姦罪，均未

提及違憲問題

 本部認應依554號解釋：是否罪刑，各國國情不同，應由立法機關

衡酌如何維護婚姻與家庭制度而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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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部分

 比較法：日本1907年舊刑法第183條

 僅處罰有夫之婦通姦（不處罰夫通姦，現已廢除）

 1922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夫對妻撤回告訴，對相姦人亦

發生撤回效力。

 通姦罪可單獨對配偶撤回告訴，並非比較法及法理之必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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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部分

 近15年起訴之通(相)姦罪，男女

起訴比例約差3-4%，95、96年

男較女略多。

 本條並無違憲，惟立法上有再研

求餘地。

(男) (女)

(男) (女)


